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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施工架、塔式起重機地震後重點巡查項目自主檢查表 

 (地震發生日期：      ) 

工程名稱： 檢查日期： 

工地地址： 公共工程□    民間工程□ 

一、巡查項目 設施功能是否完善  缺失改善說明 

（一）施工架   是      否     不適用  

●架材之損傷、安裝狀況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立柱、橫檔、踏腳桁等之固定
部分，接觸部分及安裝部分之
鬆弛狀況。 

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
損傷及腐蝕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扶手、護欄等之拆卸及脫落狀
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基腳之下沉及滑動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斜撐材、索條、橫檔等補強材
之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立柱、踏腳桁、橫檔等之損傷
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懸臂樑與吊索之安裝狀況及
懸吊裝置與阻檔裝置之性能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（二）塔式起重機   是      否     不適用  

●塔式起重機構件是否穩固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過捲預防裝置、制動器、離合
器及控制裝置性能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直行軌道及吊運車橫行之導
軌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●鋼索運行狀況。 □      □      □  

其他事項： 

簽收回條：(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電話：25273553，傳真：04-25277875) 

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施工廠商/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稱/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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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巡視人員簽名： 

（一） 施工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衛人員：              工地主任：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（二） 監造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會同人員： 

註:1.本表格請依地震襲擊後重點巡查項目填報，無此項或尚未施作項目請於備註欄說明。並視所需自行增

減欄位。 

2.請施工廠商會同監造人員，於中央氣象局發布臺中市發生最大震度 4級以上之地震後，填列本表，並

傳真(04-25277875)至臺中市勞動檢查處。 

3.如需本表電子檔，請自【臺中市勞動檢查處(http://www.doli.taichung.gov.tw) /便民服務/下載專

區】下載。 

http://www.doli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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